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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恒丰银行泉州分行

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判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

项，共计236,565.62万元，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

讼，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

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股东违规的

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

异议，公司已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会计处理的

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计提坏账损失和

或有负债。

公司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披

露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0）。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

年6月14日收到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市中院” ）

签发的（2018）闽05民初1054号、（2018）闽05民初1055号案件的《民

事判决书》。 泉州市中院就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以下

简称“恒丰银行泉州分行” ）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已审理终结并作出一审判决。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述案件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在收到有关（2018）闽05民初1054号、（2018）闽05民初1055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时，已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

月8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发布的《关于收到（2018）闽05民初1054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关于收到（2018）闽05民初1055号

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7）。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在与被告分别签订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 后，依

约向借款人发放贷款，而后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又与借款人签订了《流动

资金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动产质押合同》约定，借款人以付款人为冠

福股份的商业承兑汇票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合同提供质押

担保， 并将该商业承兑汇票交付恒丰银行泉州分行持有。 2018年8月21

日，因借款人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担保人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恒丰银行

泉州分行向冠福股份发送《关于请求支付商业汇票款律师函》，提示冠

福股份履行付款义务，因公司对该票据存有异议，未履行付款义务。 因

此，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向泉州市中院提起诉讼。 泉州市中院对前述案件

立案受理，并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公司聘请专业律师积极应诉，并发表答

辩意见。

三、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详见附表

四、本次诉讼的判决结果

详见附表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

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控

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

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司

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提供担保

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六、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次为一审判决结果，尚未依法生效，且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

谨慎性原则，在2018年已对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

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

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

实质性影响。 对于本次法院的判决，公司将认真研究后作出下一步应对

措施，若要上诉将在法定的期限内提交上诉状。 公司视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诉讼相关的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

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

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

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

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

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

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

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初1054号案件的《传

票》及法律文书；

2、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初1054号案件的《民

事判决书》；

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初1055号案件的《传

票》及法律文书；

4、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初1055号案件的《民

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表：

序

号

案 号 被告人

开

庭

时

间

开

庭

地

点

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结果

1

（20

18）

闽05

民初

1054

号

德化县金

汇通纸艺

包装有限

公司（以

下 简 称

“金 汇

通” ）、德

化县科盛

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科盛

公司” ）、

福建冠福

实业有限

公司 （以

下 简 称

“冠福实

业” ）、冠

福股 份 、

林 德 安 、

林福 椿 、

林 文 昌 、

宋秀 榕 、

林 文 智 、

陈忠 娇 、

林 文 洪 、

林培 英 、

林友杉

201

8年

10

月

18

日

上

午

8:

30

泉

州

市

中

院

审

判

楼

二

楼

第

九

法

庭

1、 请求判令被告金汇通立

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49,

022,910.12元及利息、罚息、

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暂计

至 2018年 9月 5日为 252,

580.57元，自2018年9月6日

起应按照约定标准继续计

付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

日止）；

2、 请求判令被告金汇

通立即赔偿原告为实现本

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

费100,000元；

（上述第一、 二项诉讼

请求项下的标的金额共计

49,285,490.69元）

3、 请求判令原告对被

告冠福实业提供的位于德

化县浔中镇土坂村的抵押

房产 （见附件 《抵押物清

单》）在上述第一、二项诉

讼请求范围内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

4、 请求判令被告科盛

公司、冠福实业、林文洪、林

培英、林文昌、宋秀榕、林文

智、陈忠娇 、林德安、林友

杉、 林福椿对上述第一、二

项诉讼请求项下被告金汇

通的债务在各自担保范围

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请求判令原告对票

号为0010006127654185的

《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票

据权利兑现后的款项享有

优先受偿权；被告冠福股份

作 为 票 号 为

0010006127654185的 《商

业承兑汇票》的票据债务人

（即付款人）， 立即履行质

押票据项下的付款义务；

6、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

均由十三被告承担。

1、 金汇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借款本金 49,022,

910.12元及截止2018年9月5日的利息（包括

罚息、复利）252,580.57元，并支付自2018年

9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

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 的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

算）；

2、 金汇通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律师费20,000.0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00元；

3、 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对冠福实业提供

抵押的房产【他项权证号：德房他证德化字

第20162218号、德他项（2016）第02120号】

在上述第一、 二项债务范围内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科盛公司、冠福实业、林德安、林福

椿、林文昌、宋秀榕、林文智、陈忠娇、林文

洪、林培英、林友杉应在各自担保范围内对

上述第一、 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科

盛公司、冠福实业、林德安、林福椿、林文昌、

宋秀榕、林文智、陈忠娇、林文洪、林培英、林

友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金汇通追偿；

5、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对金汇通出质的、

付 款 人 为 冠 福 股 份 的 票 号 为

0010006127654185的 《商业承兑汇票》享

有质权；如金汇通未履行上述债务，冠福股

份应在票号为0010006127654185的《商业

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内对上述一、二项债

务向恒丰银行泉州分行承担付款责任；

6、 驳回恒丰银行泉州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88,277.00元，由恒丰银行

泉州分行负担1,500.00元，由金汇通、科盛

公司、冠福实业、冠福股份、林德安、林福椿、

林文昌、宋秀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林友杉共同负担286,777.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

2

（20

18）

闽05

民初

1055

号

科 盛 公

司、 金汇

通、 冠福

实 业 、冠

福 股 份 、

林 德 安 、

林 福 椿 、

林 文 昌 、

宋 秀 榕 、

林 文 智 、

陈忠 娇 、

林 文 洪 、

林培 英 、

林友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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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

10

月

18

日

上

午

9:

30

泉

州

市

中

院

审

判

楼

二

楼

第

九

法

庭

1、 请求判令被告科盛公司

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57,942,861.34元及利息、

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

利暂计至2018年9月5日为

275,535元， 自2018年9月6

日起应按照约定标准继续

计付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

之日止）。

2、 请求判令被告科盛

公司立即赔偿原告为实现

本案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

理费100,000元。

（上述第一、 二项诉讼

请求项下的标的金额共计

58,228,396元）

3、 请求判令原告对被

告冠福实业提供的位于德

化县浔中镇土坂村的抵押

房产 （见附件 《抵押物清

单》）在上述第一、二项诉

讼请求范围内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

4、 请求判令被告金汇

通、冠福实业、林文洪、林培

英 、林文昌、宋秀榕 、林文

智、陈忠娇、林德安、林友杉、

林福椿对上述第一、二项诉

讼请求项下被告科盛公司

的债务在各自担保范围内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 请求判令原告对票

号为0010006127654184的

《商业承兑汇票》项下的票

据权利兑现后的款项享受

优先受偿权；被告冠福股份

作 为 票 号 为

0010006127654184的 《商

业承兑汇票》的票据债务人

（即付款人）， 立即履行质

押票据项下的付款义务。

6、本案的案件受理费、

财产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

均由十三被告承担。

1、 科盛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借款本金57,942,

861.34元及截止2018年9月5日的利息（包括

罚息、复利）275,535.00元，并支付自2018年

9月6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罚息、

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按《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 的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

算）；

2、 科盛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律师费20,

000.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00元；

3、 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对冠福实业提供

抵押的房产【他项权证号：德房他证德化字

第20162216号、德他项（2016）第02122号】

在上述第一、 二项债务范围内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金汇通、冠福实业、林德安、林福椿、

林文昌、宋秀榕、林文智、陈忠娇、林文洪、林

培英、林友杉应在各自担保范围内对上述第

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科盛公司、

冠福实业、林德安、林福椿、林文昌、宋秀榕、

林文智、陈忠娇、林文洪、林培英、林友杉承

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科盛公司追偿；

5、 恒丰银行泉州分行对科盛公司出质

的 、 付 款 人 为 冠 福 股 份 的 票 号 为

0010006127654184的 《商业承兑汇票》享

有质权；如科盛公司未履行上述债务，冠福

股份应在票号为0010006127654184的 《商

业承兑汇票》的票面金额内对上述一、二项

债务向恒丰银行泉州分行承担付款责任；

6、 驳回恒丰银行泉州分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32,992.00元，由恒丰银行

泉州分行负担1,500.00元， 由科盛公司、金

汇通、冠福实业、冠福股份、林德安、林福椿、

林文昌、宋秀榕、林文洪、林培英、林文智、陈

忠娇、林友杉共同负担331,492.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

证券代码：

002102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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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

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相关

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

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冠福股份” ）于2019

年6月14日收到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 相关债

权人因购买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 ）通过相

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逾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收到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

详见附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

讼、仲裁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但公司

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五天” ）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以及公

司为关联企业同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项目已出现到期未兑付情况，

尚未知是否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收到法律文书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

无法定论，但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已在2018年度对控股股

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对外担保、对

外借款等违规事项及为同孚实业担保的私募债项目计提了坏账损失或

预计负债， 预计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当前正常的生产经营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收到法院送

达的前述相关法律文书后，已积极与律师等中介机构商讨应诉方案。 公

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

汇票、对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2018年10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

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

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控股

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

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基于

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已在2018年度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坏账损失

和或有负债的计提。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的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0）等公告。

2、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出现债务危机，且被担保方同孚实业发行

的私募债已出现逾期未偿还情形，公司存在因为其提供担保而需代偿债

务的风险，若公司因为其提供担保而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公司董事会将

积极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尽快启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偿等法律

程序，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有关公司为同孚实业提

供担保、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以及由此引发的诉讼情况详见公司

于2016年4月19日、8月1日、2018年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2日、11月

9日、11月10日、11月16日、11月26日、11月27日、12月1日、12月6日、12

月13日、12月14日、12月18日、2019年1月3日、1月14日、1月17日、1月19

日、1月24日、1月26日、1月30日、2月1日、2月19日、2月28日、3月5日、3月

9日、3月20日、3月29日、4月4日、4月9日、4月16日、4月18日、4月23日、4

月24日、5月6日、5月7日、5月16日、6月1日、6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发布的《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关联企业福建同孚实业有

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4）、《冠福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关联企业提供担保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6-088）、《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

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27）、《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

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出现到期未兑付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3、2018-188、2018-215、2018-226、2019-001、2019-022、

2019-048、2019-053、2019-067、2019-076、2019-080、2019-096、

2019-117、2019-131、2019-146）、《关于收到 （2018） 闽0526民初

3826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5）、《关

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043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80）、《关于收到 （2018） 闽0526民初4134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81）、《关于收到

（2018）闽0526民初4044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84）、《关于收到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通知〉及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0）、《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38

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7）、《关于收

到（2018）闽0526民初4143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98）、《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045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0）、《关于收到 （2018）闽

0526民初4137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201）、《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2号案件〈传票〉及法

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2）、《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

初4140号案件 〈传票〉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09）、

《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41号案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210）、《关于收到（2018）闽0526民初4132号案

件〈传票〉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222）、《关于收到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通知〉 及法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224）、《关于收到（2019）沪0101民初1083号案件〈传票〉及法

律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

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1、2019-024、2019-037、2019-041、

2019-046、2019-066）、《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债

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 〈民事裁定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2019-150）、《关于收到公司担保的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起诉公司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文书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2019-078、2019-083、2019-088、2019-097、2019-102、

2019-103、2019-122）、《关于收到（2019）闽0526民初582号案件〈民

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2）。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为

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6亿元私募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 本公告

中的相关债权人因购买同孚实业通过相关平台发行的债券产品出现逾

期未兑付而起诉公司，该等债权人认为其购买的债券产品属于公司为同

孚实业提供担保的私募债产品。 公司未对该等债权人所购买的债券产品

进行核实，尚未知该等债券产品是否属于公司为同孚实业发行私募债提

供担保的范畴，该等诉讼案件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尚需法院的生效

法律文书最终确定。

六、备查文件

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505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1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2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3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5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6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68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7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75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76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0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1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3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87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9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797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0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1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3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6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07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12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15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18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19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26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28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1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2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7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38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0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1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7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8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49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4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3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59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4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60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4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863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4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953号案件《传票》

及法律文书；

4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011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036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74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77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78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285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4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11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18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31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33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35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58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2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63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70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374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5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4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7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458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2、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507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3、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3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4、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4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5、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5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6、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7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7、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709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8、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809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69、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810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70、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813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71、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2019）闽0526民初1995号案件《传

票》及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附表：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开庭

时间

开庭

地点

诉讼/仲裁请求

1

（201

9）闽

0526

民初

505

号

王丽

君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6

日8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911.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8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2月16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至起诉之日为1,

004.00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2

（201

9）闽

0526

民初

761

号

朱守

荣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8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3日，共计人民币115,301.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1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4,159.00元 （自

2018年7月13日起至2019年1月13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

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1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142.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3

（201

9）闽

0526

民初

762

号

朱长

志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31日，共计人民币1,107,486.00元）

1、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96,000.00元 （自

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18年12月29日）；

3、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1,

000,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

31日为526.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0,

960.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4

（201

9）闽

0526

民初

763

号

刘昭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10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534,885.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20,164.00元 （自

2018年3月30日起至2018年9月30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500,

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9,424.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5,

296.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5

（201

9）闽

0526

民初

764

号

史晓

明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15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530,379.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20,921.00元 （自

2018年5月18日至2018年11月18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50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4,207.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5,

251.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6

（201

9）闽

0526

民初

765

号

刘宝

华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16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3日，共计人民币1,106,960.00元）

1、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

000.00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96,000.00元 （自

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12日）；

3、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 以本金1,

000,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月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为0.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0,

960.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7

（201

9）闽

0526

民初

766

号

陈虹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9

日9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暂算至2019年1月13日，共计人民币110,090.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9,000.00元 （自

2018年1月12日至2019年1月12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100,

000.00元为基数， 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为0.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090.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8

（201

9）闽

0526

民初

768

号

刘耀

庭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9

日10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10日，共计人民币157,522.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5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5,866.00元 （自

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12月22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15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96.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560.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9

（201

9）闽

0526

民初

774

号

陈晖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9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105,468.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3,911.00元 （自

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12

月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的逾期利息513.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044.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

0

（201

9）闽

0526

民初

775

号

陈晖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3

日17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105,317.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3,911.00元 （自

2018年6月8日起至2018年12月8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12

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的逾期利息363.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043.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

1

（201

9）闽

0526

民初

776

号

邓胜

霞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4

日8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157,289.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5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5,640.00元 （自

2018年6月22日至2018年12月22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12

月2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15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的逾期利息92.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557.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

2

（201

9）闽

0526

民初

780

号

袁正

英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24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暂算至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110,880.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1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7,500.00元 （自

2018年3月2日起至2018年9月2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9月

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1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的

逾期利息2,342.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1,

038.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

3

（201

9）闽

0526

民初

781

号

付明

东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9

日8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210,633.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2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7,821.00元 （自

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12月8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8年12

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以本金2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的逾期利息727.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2,

085.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1

4

（201

9）闽

0526

民初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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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60.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20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10月13

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50% /365*183=3,76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663.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1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03,760.00*7.50%/365*78=1,663.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05,423.00元。

4、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福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冠福实业” ）的应收账款在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

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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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6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6,049.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9月16日

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16日，计

算公式为160,000.00*7.50%/365*184=6,04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3,856.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166,049.00*7.50%/365*113=3,856.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69,905.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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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19.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月26日起至2018年7月26日

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7月26日，计

算公式为100,000.00*7.50%/365*181=3,71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3,495.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7月27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03,719.00*7.50%/365*164=3,495.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07,214.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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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33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5,348.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4月28日起至2018年7月28日

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6.50%【计算至2018年8月25日，计

算公式为330,000.00*6.50%/365*91=5,34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9,675.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7月29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335,348.00*6.50%/365*162=9,675.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345,023.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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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4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15,041.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4月20日起至2018年10月

20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10月

13日，计算公式为100,000.00*7.50%/365*183=15,041.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6,652.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21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415,041.00*7.50%/365*78=6,652.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406,652.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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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2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7,562.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16日起至2018年9月16日

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10月13日，

计算公式为200,000.00*7.50%/365*184=7,562.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4,777.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207,562.00*7.50%/365*112=4,777.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212,339.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2

0

（201

9）闽

0526

民初

806

号

耿美

娟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1

日11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2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512.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18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60%【计算至2018年11月18

日， 计算公式为1,000,000.00*8.60%/365*184=4,512.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996.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624,968.00*8.60%/365*49=1,996.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26,508.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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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60.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4月13日起至2018年10月13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10月13

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50% /365*183=3,76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812.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0月14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03,760.00*7.50%/365*85=1,812.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05,572.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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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3,235.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

18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60%【计算至2018年11月

18日 ，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0*8.60% /365*184=43,

235.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2,204.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

实际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化收益率8.60%【暂计算至2019年

1月8日， 计算公式为1,043,235.00*8.60%/365*50=12,

204.00元】；

上述金额合计：1,055,279.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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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6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25,105.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

25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30%【计算至2018年11月

25日，计算公式为600,000.00*8.30%/365*184=25,105.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6,112.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8.3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625,105.00*8.30%/365*43=6,112.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631,217.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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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3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835.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2月9日起至2018年8月9日的

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8月25日，计算

公式为130,000.00*7.50%/365*181=4,835.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4,156.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8月10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34,835.00*7.50%/365*150=4,156.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38,991.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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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2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718.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18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 7.80%【计算公式为120,

000*7.80%/365*184=4,71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306.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8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计算公式为124,719*7.80%/365*49=1,306.00元】；

上述金额合计：126,024.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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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25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9,401.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2018年12月29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 7.50%【计算公式为250,

000*7.80%/365*183=9,401.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426.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

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月7

日，计算公式为259,401*7.50%/365*8=426.00元】；

上述金额合计：259,827.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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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2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7,864.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18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80%【计算至2018年11月18

日，计算公式为200,000*7.80%/365*184=7,864.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2,221.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8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计算公式为207,864*7.80%/365*50=2,221.00元】；

上述金额合计：210,085.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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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5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12,900.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2018年7月

28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60%【计算至2018年7月28

日， 计算公式为150,000.00*8.60%/365*365=12,90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6,218.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8.6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162,900.00*8.60%/365*164=6,218.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69,118.00元。

4、判令于鸿英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2

9

（201

9）闽

0526

民初

834

号

李竹

义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2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932.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 自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5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80%【计算至2018年11月25

日， 计算公式为 100,000.00*7.80% /365*184=3,932.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933.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

偿还之日止，按照年化收益率7.80%【暂计算至2019年1月7

日，计算公式为103,932.00*7.80%/365*42=933.00元】；

上述金额合计：104,865.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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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529,573.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5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20,920.00元 （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50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3,410.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5,

243.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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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28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10,586.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9月

23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23

日， 计算公式为280,000.00*7.50%/365*184=10,586.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6,329.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24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290,586.00*7.50%/365*106=6,329.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296,916.00元。

4、判令成曼利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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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算至2019年1月5日，共计人民币772,049.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7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64,400.00元 （自

2018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5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70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为0.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7,

649.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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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58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53,360.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11月

18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60%【计算至2018年11月

18日，计算公式为100,000.00*8.60%/365*184=53,36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2,395.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9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624,968.00*8.60%/365*49=2,395.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635,755.00元。

4、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

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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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2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7,562.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2018年9月23日

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23日，计

算公式为200,000.00*7.50%/365*184=7,562.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4,478.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24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207,562.00*7.50%/365*106=4,478.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212,040.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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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算至2019年1月12日，共计人民币3,333,000.00元）

1、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3,000,

000.00元；

2、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300,000.00元（自

2018年1月12日起至2019年1月12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自2019年1月

13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本金3,0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人民币33,

000.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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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43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16,258.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9日起至2018年9月9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9日，

计算公式为430,000.00*7.50%/365*184=16,25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0,912.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 7日 ， 计算公式为 446,258.00*7.50% /365*119=10,

912.00元】；

上述金额合计：457,170.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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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4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15,123.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18年9月2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2日，

计算公式为400,000.00*7.50%/365*184=15,123.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10,833.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3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计算公式为415,123.00*7.50%/365*127=10,833.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425,956.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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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635,530.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60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25.105.00元 （自

2018年5月25日起至2018年11月25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60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4,093.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6,

332.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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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81.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3月9日起至2018年9月9日的

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9月9日，计算

公式为100,000.00*7.50%/365*184=3,781.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2,538.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9月10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03,781.00*7.50%/365*119=2,538.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06,319.00元。

4、 判令原告对关于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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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3,719.00元；

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2月14日起至2018年8月14日

的利息，按照年化收益率7.50%【计算至2018年8月14日，计

算公式为100,000.00*7.50%/365*181=3,719.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3,090.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8月15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7.5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8日， 计算公式为103,719.00*7.50%/365*146=3,090.00

元】；

上述金额合计：106,809.00元。

4、判令与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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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归还原告本金1,0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 华夏文冠支付原告利息41,159.00

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2月2日起至2018年8月2

日的利息， 按照年化收益率8.30%【计算至2018年8月2日，

计 算 公 式 为 1,000,000.00*8.30% /365*184=41,159.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华夏文冠支付原告逾期付款的利息

37,171.00元，以上述金额为基数，自2018年8月3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 按照年化收益率6.70%【暂计算至2019年1

月7日， 计算公式为1,041,159.00*8.30%/365*157=37,

171.00元】；

上述金额合计：1,078,330.00元。

4、 判令原告对冠福股份冠福实业的应收账款在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判令冠福股份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诉请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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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算至2018年12月25日，共计人民币338,343.00元）

1、请求判令同孚实业归还原告本金人民币320,000.00

元；

2、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利息12,099.00元 （自

2018年5月11日起至2018年11月11日）；

3、请求判令同孚实业支付原告逾期利息，以本金320,

0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25日

为2,893.00元；

4、 请求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人民币3,

351.00元；

5、请求判令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请求判令华夏文冠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至4项付款

义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公告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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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1,638.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6.50%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12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3,579.00

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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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

期内利息96,000.00元（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60%，自2018年1月12日计算至2019

年1月11日）及自2019年1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的

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年化率9.60%， 暂计至2019年2月11日止为8,000.00

元）；

2、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华夏文冠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

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4、 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原

告有权直接向该应收账款债务人冠福股份收取应由其向同

孚实业支付之账款或者以拍卖、 变卖或其他方式处置该应

收账款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案各项债权；

5、判令本案所有诉讼相关费用均由三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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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1,

614.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

率8.3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0月14日起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5,

025.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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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

100,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47,

688.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

率8.6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1月26日起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0,

691.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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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6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6,257.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6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80%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5,095.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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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7,562.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2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50%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24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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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决同孚实业应还未还的借款本金1,000,000.00元；

2、判决同孚实业应付未付的借款利息69,271.23元（从

2018年5月25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15日， 直至付清之日

止）；

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同孚实业承担；

4、判决冠福股份对上述借款本息、诉讼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5、判决本案律师费由冠福股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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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决同孚实业应还未还的借款本金2,000,000.00元；

2、 判决同孚实业应付未付的借款利息156,904.11元

（从2018年4月4日起暂计至2019年3月15日， 直至付清之

日止）；

3、判决本案诉讼费由同孚实业承担；

4、判决冠福股份对上述借款本息、诉讼费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

5、判决本案律师费由冠福股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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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令同孚实业立即归还到期债务本金计人民币530,

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偿付到期利息计人民币21,258.08元

（以5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率8.00%计算，自2018

年4月28日起计息至2018年10月27日止）；

3、 判令同孚实业偿付逾期利息计人民币14,404.38元

（以53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率8.00%计算，自2018

年10月28日起暂计息至2019年2月28日止， 之后仍按年化

利率8.00%计息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

4、判令同孚实业偿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4,700.00、差

旅费及其他杂费包干人民币2,500.00元；

5、 冠福股份对于上述第1、2、3、4项全部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6、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由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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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令同孚实业立即归还到期债务本金计人民币500,

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偿付到期利息计人民币46,000.00元

（以5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率9.20%计算，自2018

年1月12日起计息至2019年1月11日止）；

3、 判令同孚实业偿付逾期利息计人民币6,049.32元

（以5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率9.20%计算，自2019

年1月12日起暂计息至2019年2月28日止，之后仍按年化利

率9.20%计息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

4、判令同孚实业偿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3,900.00、差

旅费及其他杂费包干人民币2,500.00元；

5、 冠福股份对于上述第1、2、3、4项全部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6、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由同孚实

业、冠福股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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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冠福股份立即偿付被担保人同孚实业所欠的到期债

务本金，计人民币200,000.00元；

2、 判令冠福股份偿付上述被担保人所欠的到期利息，

计人民币17,200.00元（以20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

率8.60%计算，自2017年11月17日起计息至2018年11月16

日止）；

3、判令冠福股份偿付上述被担保人所欠的逾期利息计

人民币4,900.82元（以200,000.00元为基数， 按年化利率

8.60%计算，自2018年11月17日起暂计息至2019年2月28日

止，之后仍按年化利率8.60%计息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

4、判令冠福股份偿付律师费人民币4,100.00元、差旅

费及其他杂费包干人民币2,500.00元， 以及网页证据保全

费用人民币3,025.00元；

5、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由冠福股

份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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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期

内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5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8.00%自2018年3月30日计算至2018年9月29日为人民币

20,146.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500,000.00元

为基数，按照利率8.00%自2018年9月3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

日止，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为18,959.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人民币7,500.00元、差旅费1,660.00

元、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

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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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

期内利息 （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8.30%， 自2018年3月30日计算至2018年9月29日

为人民币41,841.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

币1,0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化率8.30%自2018年9月

30日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 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为39,

34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人民币15,000.00元、 差旅费1,

660.00元、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

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5

6

（201

9）闽

0526

民初

1363

号

张小

凤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4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

期内利息 （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000,000.00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8.30%自2018年2月2日计算至2018年8月2日为人

民币41,159.00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本金人民币1,

000,000.00元为基数， 按照利率8.30%自2018年8月3日计

算至实际付款日止， 暂计至2019年3月22日为52,528.00

元）；

2、 判令同孚实业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人民币15,000.00元、 差旅费1,

660.00元、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

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5

7

（201

9）闽

0526

民初

1370

号

刘建

军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8

月6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600,000.00元、期

内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6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8.80%自2018年4月4日计算至2019年4月3日为人民币

52,8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冠福股份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

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人民币9,000.00元、差旅费

1,660.00元、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

实现债权支出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5

8

（201

9）闽

0526

民初

1371

号

刘建

军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4

日9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本金人民币700,000.00元、期

内利息（利息以本金人民币700,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8.80%自2018年5月18日计算至2019年5月17日为人民币

61,6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冠福股份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

出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10,500.00元、 差旅费1,

660.00元、公证费、调查费用等）；

3、判令二被告对上述债务本金、期内利息、逾期利息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判令原告对同孚实业提供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原

告有权直接向该应收账款债务人（包括但不限于冠福实业

等）收取应由其向同孚实业支付之账款或者以拍卖、变卖

或其他方式处置该应收账款之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本案债

权；

5、本案诉讼费等与本案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二被告承

担。

5

9

（201

9）闽

0526

民初

1454

号

姚丽

娟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8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78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5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9月3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911.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6

0

（201

9）闽

0526

民初

1457

号

郭缨

屏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277.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2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6.50%的标准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8月12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8,548.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6

1

（201

9）闽

0526

民初

1458

号

胡毅

劼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10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8,600.00

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6

2

（201

9）闽

0526

民初

1507

号

杜天

宇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2

日15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 请人民法院判令同孚实业偿还原告债务本金人民币5,

000,000.00元； 利息 （暂计算至2019年3月18日）362,

500.00元及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合计5,362,5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7,500.00元。

3、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第一、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6

3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3

号

上海

艾比

森商

务咨

询有

限公

司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3

日9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 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500,

000.00元、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20,000.00元以及自逾期支

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6

4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4

号

崔由

佳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8

月7

日8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 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200,

000.00元、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17,200.00元以及自逾期支

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6

5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5

号

程惠

娟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3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 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510,

000.00元、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44,880.00元以及自逾期支

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6

6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7

号

周乐

群

同 孚

实

业 、

冠 福

股份

2019

年7

月3

日8

时3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三法

庭

1、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400,

000.00元、 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126,000.00元以及自逾期

支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6

7

（201

9）闽

0526

民初

1709

号

陈力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8

月7

日9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同孚实业向原告偿还尚未支付的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

000.00元、借款期内利息人民币41,500.00元以及自逾期支

付之日起按借款期内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损失；

2、 冠福股份对同孚实业的上述第1项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均由两被告承担。

6

8

（201

9）闽

0526

民初

1809

号

李伟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15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76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5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0月21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3,924.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6

9

（201

9）闽

0526

民初

1810

号

陈晓

春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16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30,

000.00元；

2、 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28,

380.00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33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8.6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4月5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2,332.00

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7

0

（201

9）闽

0526

民初

1813

号

周吉

同 孚

实

业、

2019

年7

月17

日17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请求依法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00,

000.00元；

2、判令同孚实业向原告支付借款利息人民币3,760.00

元；

3、判令同孚实业以100,000.00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

7.50%的标准计算， 向原告支付自2018年10月14日起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还款利息 （暂计至起诉之日为4,

068.00元）；

4、判令冠福股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7

1

（201

9）闽

0526

民初

1995

号

夏凌

燕

冠 福

股份

2019

年8

月7

日16

时00

分

德化

县人

民法

院基

层法

庭办

案中

心第

二法

庭

1、判令冠福股份立即偿付被担保人同孚实业所欠的到期债

务本金，计人民币650,000.00元；

2、 判令冠福股份偿付上述被担保人所欠的到期利息，

计人民币57,200.00元（以6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

率8.80%计算，自2017年12月29日起计息至2018年12月28

日止）；

3、判令冠福股份偿付上述被担保人所欠的逾期利息计

人民币18,805.00元（以6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化利率

8.80%计算，自2018年12月29日起暂计息至2019年4月27日

止，之后仍按年化利率8.80%计息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

4、判令冠福股份偿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1,000.00元；

5、本案的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保全担保费（即保函

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